
115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個別報名學生 

比序項目積分審查自我檢核表 
 
一、免試入學個別報名定義 

  （一）變更就學區至桃連區之應屆、非應屆學生 

       （含中國大陸地區或國外返臺就學學生） 

  （二）桃連區非應屆學生 
 
二、桃連區免試入學個別報名學生比序項目積分審查資料，請於 5/18(一)～5/21(四) 

（8:30-12:00、13:30-16:30）送件至桃園市立中壢家商（桃園市中壢區德育路 36號）。 
 
三、比序項目積分審查送件前，請先自我檢核是否完成下列事項： 
 

完成請打 項目 

□ 

□ 

□ 

是否有登入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系統 

1. 建置個人基本資料：https://reurl.cc/YDR83x 

2. 其他重要提醒：https://reurl.cc/2a32gr 

□ 
115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個別報名比序項目積分審查申請表 

（學生、家長要完成簽名，不能有塗改） 

□ 
如果是桃連區非應屆學生，可直接繳交畢業國中所提供之積分表（教務處核章、承辦

人核章、與正本相符章），毋須檢附以下其他佐證資料。 

 

□ 

 

 

□ 

□ 

□ 

□ 

□ 

□ 

□ 

□ 

□ 

□ 

□ 

各項佐證資料 

1. 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書正本及影本 1份（正本驗畢後發還） 

※應屆生尚無證書者，請就讀學校提供學生成績單及獎懲紀錄，上面協助註記「符

合畢業資格」，並蓋職章、教務處戳章即可。 

2. 生涯規劃單或手冊正本或附處室核章之影本 1份（須含有家長意見、導師意見和輔

導教師意見，正本驗畢後發還） 

3. 115年戶籍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 1份（戶口名簿正本驗畢後發還） 

4. 五學期成績單（附處室核章，須含有健康與體育、藝術、綜合活動和科技成績） 

5. 記功嘉獎證明（附處室核章，須註明敘獎原因） 

6. 幹部證明 (附處室核章，積分採計方式參照本區公告） 

7. 志願服務學習時數證明正本或附處室核章之影本 1份(積分採計方式參照本區公告，

正本驗畢發還） 

8. 體適能證明正本或附處室核章之影本 1份 (正本驗畢發還） 

9. 才藝表現獎狀正本及影本 1份（需符合本區公告之項目，正本驗畢發還，無則免附） 

10. 本土語言認證證書正本或附處室核章之影本(正本驗畢發還，無則免附） 

 

https://reurl.cc/YDR83x
https://reurl.cc/2a32gr

